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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塘重新变得“翠绿”

家住翠塘小区的居民刘娭毑回忆，小区建
设时就有了翠塘，虽然水体算不上清澈见底，
但附近居民也爱在边上吹吹风、聊聊天。后
来，小区居民越来越不愿意靠近翠塘了。因为
污染严重，翠塘的水面绿油油，上面一层不明
漂浮物，看起来相当油腻。

刘娭毑说，近几年的夏天，太阳一晒，翠塘
的水愈加发黑发臭，引来苍蝇蚊子。居民们多
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效果都不大。

翠塘总面积约1.28公顷，是我市城区6大
黑臭水体之一，黑臭等级为“轻度”，水质为“劣
V 类”。翠塘水体污染主要来自生活污水错
排、漏排，以及湖底多年的淤积底泥。

今年10月30日，翠塘治理工作启动，按照
治理改造计划，翠塘及周边区域的治理内容主
要是控源截污，即通过埋设新的污水管道，不
再让生活污水流入，实施雨污分流；其次是内
源治理，即把塘内的底泥抽出运走，再进行药
剂处理；接下来再进行生态修复，包括在水体
周边种植能净化水源的植物，在水中放养净化
水源的鱼类，控制藻类生长。

除此以外，还要对翠塘加装水循环设施，
通过泵站抽升、加放活性炭等方式，使水体自
身循环起来，改善水体质量。项目在去年12月
31日前完成，治理后水质达到V类，届时，这里
又将成为周边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从市湘江办了解到，天鹅湖黑臭水体
治理近日已完工，翠塘迎来了新生，重新变得
翠绿了起来。

刘娭毑说，这段时间翠塘有了很大的改
观，臭味没有了，翠塘周边建立了景观台和游
玩设施，翠塘成了居民区中的小公园。

1 月 15 日，记者来到翠塘已闻不到臭味，
湖面也不再绿油油，不少居民在湖边散步。一
名居民称，以前路过翠塘都是捂鼻而过，现在
环境改善了，还设置娱乐设施，来翠塘散步游
玩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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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塘翠塘、、天鹅湖迎来新生天鹅湖迎来新生
东西湖东西湖连接港告别黑臭连接港告别黑臭

记者 赵露 通讯员 张小季

▲翠塘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已经完工 记者 赵露 摄

天鹅湖
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

天鹅湖公园被誉为我市的“东方
明珠”，但此前备受污水困扰。在天
鹅湖公园附近的麻园社区沿湖一线，
有部分居民小区的生活污水管道，未
接入城市污水箱涵，导致污水直接排
入天鹅湖，影响水质，天鹅湖的水不
再清澈，有时候还散发恶臭。

“以前天鹅湖的水很干净，每天
早上和晚上，我都会和老伴来湖边散
步，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水不
再清澈了，尤其在夏天，还有散发臭
味，别说散步了，路过的时候，都要捂
着鼻子。”家住天鹅湖花园的李大爷
告诉记者，依托天鹅湖公园而建的天
鹅湖花园，原本是一个湖景小区，因
为天鹅湖水质被污染，周边居民生活
质量大受影响。

好消息是，天鹅湖被列入 2017
年黑臭水体重点治理项目后，已在近
日完成了治理工程，目前，完成淤泥
清理后，一股股清水正在注入天鹅
湖。

据悉，经过前期排水、技术方案、
环评编制等工作，天鹅湖黑臭水体治
理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将公园周
边居民生活污水管接入箱涵，解决污
水排放问题；公园中心湖区水面设置
水生植物，以此净化水质，彻底解决
公园黑臭水污染的难题，改善公园水
体景观。

天鹅湖黑臭水体治理项目从查
漏、堵漏、污水截流三个方面进行治
理。项目完成后，天鹅湖公园品质将
得到全面提升。

11家违法木业作坊被断电强制关停

新年伊始，市环保局芦淞分局打响了污染防治
攻坚的第一枪。

1月11日，株洲市环保局芦淞分局联合市经信
局、电业局重拳出击，对辖区内已立案并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而未停止违法行为的11家违法木业作坊
进行强制断电。

据了解，这11家违法木业作坊在芦淞区禁燃区
范围内，锅炉燃料主要是废旧木材，经常出现浓烟。

据现场检查，芦淞区其他几家大型木业已停产
安装锅炉，其中一家已安装完成，正使用清洁能源。

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是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

个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
也是改善株洲市容市貌的民生工
程。

记者从市湘江办了解到，近日株洲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连传捷报，翠塘、天
鹅湖、东西湖连接港黑臭水体治理

工程相继完工。同时，市区其
他黑臭水体治理工程也

在加快进度。

东西湖连接港
基础工程全部完工

1月2日，是新年上班的第一天，荷塘区建管办
对2017年12月底前必须完成的湘江保护治理项目
进行督查。东西湖连接港一直被周边百姓所诟病，
常年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一到夏天天气炎热更是
蚊虫滋生，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对人体都是有害的。

西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块干涸的洼地，一半已
经填平成为汽车南站过渡站，另一块地方正在进行
商业开发。荷塘区湘江办工作人员介绍，根据荷塘
区的建设规划，这里将建设一个商业综合体，但汽
车南站过渡站占用的地方，以后将恢复成为西湖公
园。

由于资金问题此项目进度一直缓慢进行，在市
区两级领导的调度下，2017年12月工程加速推进，
日前基础工程全部完工，只有配套的绿化和人行道
在收尾中。此项工程的完工，结束了东西湖连接港
长年以来的顽疾，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周边居民的生
活环境。

记者还获悉，根据相关要求，翠塘、天鹅湖等黑
臭水体治理项目的完工的同时，枫溪港、凿石港、陈
埠港等黑臭水体也在加快进度，年内可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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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解决“离婚后被负债”问题？

记者：目前，社会各界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离婚后
被负债”等问题反映强烈。这次出台的司法解释

能否解决相关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

长程新文：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起草婚
姻法司法解释（二）时，司法实践中反映
较多的情况是夫妻以不知情为由规避
债权人，通过离婚恶意转移财产给另一
方，借以逃避债务。最高法由此确定了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出台
后有效遏制了夫妻“假离婚、真逃债”的
现象，较好地维护了市场交易安全，保
护了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有关
夫妻债务的认定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夫妻一方串通
第三人“坑”另一方的情形凸显。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于
2017年2月28日发布司法解释明确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不受
保护，并下发通知强调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要坚持法治和
德治相结合原则、保障未举债夫妻一方的诉讼权利等。

夫妻债务认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次发布的司法
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并合理分配举
证责任，体现了双向保护的原则，解决了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大额举债，“被负债一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
负沉重债务问题。

人民法院既要依法保护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依法保
护夫妻特别是未举债一方的合法权益。既不能让夫妻一方承担不
应该承担的债务，也不能让本该承担债务的夫妻一方逃避责任。

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对公众而言，如何在这类纠纷中保护好自己的合法
权益？

程新文：对于债权人一方而言，负有审慎注意义务。如果
担心举债一方不能及时或者无力偿还所借债务，就应当让举
债一方的配偶共同签字，从而为债权的实现提供保障。

对于未举债的配偶一方而言，由于和举债一方存在
夫妻关系，从缔结婚姻关系那一刻起，夫妻即相互享有
家事代理权，不需要一方的特别授权。也就是说，在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内，配偶一方当然可以代表
另一方处理日常事务。但是，对于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的支出、较大数额的举债等，
必须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一方不得
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进行处
分。
（综合新华社报道）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来了！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另一方可以不背

17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就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该司法解释将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

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共债共签”

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根据司法解释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也就是说，双方合意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重
要考量因素之一。

“司法解释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
签’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明确和
强调了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
及以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

“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夫妻另一
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可以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可
能杜绝夫妻一方“被负债”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也可
以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最高法民一庭
负责人说。

离婚了，夫妻债务要同还？ 可以不背

司法解释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
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那么，“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如何界定？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
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种类主要分为
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等八大类。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可以参考
上述八大类家庭消费，根据夫妻共同生活的状态（如双方的职业、身份、
资产、收入、兴趣、家庭人数等）和当地一般社会生活习惯予以认定。

对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需要债权人举证证明，也就是
说，即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所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如何证明是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证据也可以

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介绍，夫妻债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日常家事
范畴内的共同债务，二是超出日常家事范畴的共同债务。

对于日常家事范畴内的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一般
无需举证；配偶一方如果反驳主张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需要举
证证明举债人所负债务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而超出日常家事范畴的债务，原则上不作为共同债务，债权人
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需要举证证明。如果债权人不能证

明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借款合同、借据，以
及夫妻一方事后追认或者电话、短信、微

信、邮件等其他体现共同举债意思表
示的有关证据，都是债权人用以

证明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
有力证据。”最高法民一

庭负责人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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